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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徐州浩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核查意见 

2022 年 8月 25日，徐州浩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浩通科

技”或“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议案。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

浩通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

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指引第 6号——保荐业务》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业务

规则，对浩通科技本次变更募集资金用途事项进行了核查，情况如下： 

一、本次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概况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徐州浩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1805 号），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A股）2,833.3334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8.03 元，募集

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510,850,012.02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39,998,211.94 元

（不含增值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70,851,800.08元。上述募集资金

已于 2021 年 7月 12 日汇入公司指定账户，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对此进行了验证，并出具了“中汇会验[2021]6116 号”《验资报告》。公司依照

相关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管理，并与保荐机构以及募集资金专户监管

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为加快募投项目实施进度，增强新老产能协同效应，降低管理成本，实现集

约化用地，同时节约项目建设资金，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10 日召开的 2021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变更部分募集资金项目实施地址、实施方式及调整

投资总额》的议案，同意公司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由新厂区变

更至现有厂区，因涉及共用部分厂房、水电等公共设施，因此相应调整了募集资

金投入额度。截至 2022年 8月 24日，募集资金投入募投项目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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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承诺使用募集资金 已使用募集资金 剩余募集资金 

新建贵金属二次资源综合利用

项目 
14,099.80  3,347.97  10,760.71 

年产10吨贵金属新材料建设项

目 
1,892.90  -  1,894.13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1,496.13  55.34  1,441.84 

工厂智能化改造建设项目 9,696.20  1,609.16  8,093.05 

补充流动资金 19,900.15   19,900.08  1.97 

合计 47,085.18  24,912.55 22,191.70 

注：剩余募集资金含扣除手续费后的净利息收入。 

（三）本次拟变更募投项目情况 

随着公司业务发展，为加快产能规划及产业布局，进一步提高募集资金的使

用效率，拟通过控股子公司江西浩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浩博

新材”）实施新增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浩博新材贵金属二次资源综合利

用项目”，新增募投项目建设投资总额 136,927 万元，其中拟使用募集资金

19,976.55万元。上述拟使用的募集资金来自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原募投

项目“新建贵金属二次资源综合利用项目”“年产 10吨贵金属新材料建设项目”、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工厂智能化改造建设项目”的部分尚未使用募集资金，

具体拟调整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本次拟变更调整募集资金金额为 19,976.55 万元，占募集资金净额的比例为

42.43%。公司将通过对浩博新材进行实缴注册资本的方式将拟变更调整的

项目名称 
原计划使用募集资

金 

本次调整后使用募集

资金 

新建贵金属二次资源综合利用项目 14,099.80 4,987.08 

年产 10吨贵金属新材料建设项目 1,892.90 -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1,496.13 55.34 

工厂智能化改造建设项目 9,696.20 2,166.06 

补充流动资金 19,900.15 19,900.15 

浩博新材贵金属二次资源综合利用项目 - 19,976.55 

合计 47,085.18 47,08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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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6.55万元募集资金划拨至浩博新材银行账户，浩博新材将对募集资金进行

专户存储及使用管理。 

（四）本次新增募投项目审批情况 

浩博新材已就新增募投项目取得了江西省企业投资项目备案（项目代码为：

2104-361002-04-05-132003）及江西省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批复（一期处理废汽

催 3,000t/a，批复编号为：赣环环评[2021]92 号）。 

二、原募投项目实施情况及变更募投项目的原因 

（一）原募投项目计划和实际投资情况 

1.新建贵金属二次资源综合利用项目 

（1）计划投资情况 

本项目于 2018 年 5 月完成了项目备案，实施主体为公司，实施地点为江苏

省徐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预计建成达产后将新增废催化剂处理能力 1,500 吨/

年。项目建设期为 2 年，项目总投资 18,874.29 万元，其中项目建设投资

17,629.38 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1,244.92 万元，主要用于设备购置、厂房建设

等。 

（2）实际投资情况 

公司于 2021年 9月 10日召开的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变

更部分募集资金项目实施地址、实施方式及调整投资总额》的议案，同意公司将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由新厂区变更至现有厂区，因涉及共用部分

厂房、水电等公共设施，因此该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额度调整至 14,099.80 万元。

截至 2022 年 8 月 24 日，该项目累计投入金额为 3,347.97 万元，计划建成时间

为 2023 年 12月，该项目已形成的资产主要为厂房及部分设备等，目前项目仍处

建设中，尚未投入使用。 

截至 2022 年 8 月 24 日，该项目已使用募集资金 3,347.97 万元，募集资金

专户内余额为 10,760.71 万元（含扣除手续费后的净利息收入）。 

2.年产 10吨贵金属新材料建设项目 

（1）计划投资情况 

本项目于 2018 年 5 月完成了项目备案，实施主体为公司，实施地点为江苏

省徐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预计建成达产后将将形成年产 10 吨贵金属新材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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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生产能力，可生产铂、钯、铑、铼等金属化合物产品。项目建设期为 2年，

项目总投资 2,741.10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 2,622.79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118.30

万元，主要用于设备购置、厂房建设等。 

（2）实际投资情况 

公司于 2021年 9月 10日召开的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变

更部分募集资金项目实施地址、实施方式及调整投资总额》的议案，同意公司将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由新厂区变更至现有厂区，因涉及共用部分

厂房、水电等公共设施，因此该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额度调整至 1,892.90 万元。

截至 2022 年 8月 24 日，该项目尚未开工建设，计划建成时间为 2023 年 12月。 

截至 2022年 8 月 24日，该项目已使用募集资金 0万元，募集资金专户内余

额为 1,894.13 万元（含扣除手续费后的净利息收入）。 

3.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1）计划投资情况 

本项目于 2018 年 5 月完成了项目备案，实施主体为公司，实施地点为江苏

省徐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拟新增建筑面积 4,500平方米，新增各类主要设备共

计 352 台（套）。项目建设期为 2 年，项目总投资 2,311.07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

2,202.07万元，铺底流动资金 109.00万元。 

（2）实际投资情况 

公司于 2021年 9月 10日召开的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变

更部分募集资金项目实施地址、实施方式及调整投资总额》的议案，同意公司将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由新厂区变更至现有厂区，因涉及共用部分

厂房、水电等公共设施，因此该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额度调整至 1,496.13 万元。

截至 2022 年 8 月 24 日，该项目累计投入金额为 55.34 万元，计划建成时间为

2023年 12月，该项目已形成的资产主要为研发中心改造及部分设备等，目前项

目仍处建设中，尚未投入使用。 

截至 2022年 8 月 24日，该项目已使用募集资金 55.34万元，募集资金专户

内余额为 1,441.84 万元（含扣除手续费后的净利息收入）。 

4.工厂智能化改造建设项目 

（1）计划投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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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于 2020 年 4 月完成了项目备案，实施主体为公司，实施地点为江苏

省徐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本项目利用公司现有的办公区域装修改造数据中心及

集控中心，总建筑面积为 300m2，新增智能化软硬件设施，对公司生产厂区进行

整体智能化提升，打造智能化工厂。拟购置智能工厂建设所需数据机房设备、集

控中心设备、信息化核心设备等，共计 3,563 台（套）；新增软件系统 116台（套）。

项目建设期为 2年，项目总投资 11,469.95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 11,469.95 万元，

无建设期利息。 

（2）实际投资情况 

公司于 2021年 9月 10日召开的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变

更部分募集资金项目实施地址、实施方式及调整投资总额》的议案，同意公司将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由新厂区变更至现有厂区，因涉及共用部分

厂房、水电等公共设施，因此该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额度调整至 9,696.20 万元。

截至 2022 年 8 月 24 日，该项目累计投入金额为 1,609.16 万元，计划建成时间

为 2023 年 12月，该项目已形成的资产主要为智能化软硬件设施，目前项目仍处

建设中，部分设施已投入使用。 

截至 2022 年 8 月 24 日，该项目已使用募集资金 1,609.16 万元，募集资金

专户内余额为 8,093.05 万元（含扣除手续费后的净利息收入）。 

5.补充流动资金 

（1）计划投资情况 

公司综合考虑了行业发展趋势、自身经营特点、财务状况以及业务发展规划

等经营情况，拟使用募集资金中的 30,000 万元来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2）实际投资情况 

公司于 2021年 9月 10日召开的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变

更部分募集资金项目实施地址、实施方式及调整投资总额》的议案，同意公司将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实施地点由新厂区变更至现有厂区，因涉及共用部分

厂房、水电等公共设施，节约了部分项目建设资金，因此将募集资金投入补充流

动资金的额度调整至 19,900.15万元。截至 2022年 8月 24日，已累计投入补充

流动资金金额为 19,900.0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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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2年 8 月 24日，已累计投入补充流动资金金额为 19,900.08 万元，

募集资金专户内余额为 1.97万元（含扣除手续费后的净利息收入）。 

（二）变更募投项目的原因 

废汽催回收是贵金属回收市场的重要增长点，市场规模巨大且增长强劲、迅

速。浩博新材贵金属二次资源综合利用项目一期设计处理废汽催规模 3,000t/a，

二期处理废汽催 12,000t/a、含钯等废剂 3,000t/a，前期已完成项目备案、一期

环评批复，并于 2022 年 5 月 30 日取得项目建设用地 291,441.5 平方米（约

437.1623亩。不动产权证赣（2022）临川区不动产权第 0011962号），目前项目

已进入施工阶段，进展顺利。公司拟将部分募集资金调整至“浩博新材贵金属二

次资源综合利用项目”，由浩博新材组织实施年处理废汽催 3,000t 的一期项目。

此举有利于借助浩博新材所在的江西当地贵金属产业链、产业政策优势，加大、

加快在废汽催回收领域的投入布局，扩大公司市场覆盖区域，分散公司经营的地

域风险，从而进一步提升公司业务承接能力、综合竞争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本次新增募投项目，与公司目前生产经营使用的主要原料及产出的主要产品

基本相同，为公司主营业务。 

三、新募投项目情况说明 

（一）项目基本情况和投资计划 

1.项目名称：浩博新材贵金属二次资源综合利用项目 

2.项目实施主体：浩博新材 

3.项目建设地点：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抚北工业园广银大道 28 号 

4.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一期处理废汽催 3,000t/a；二期处理废汽催

12,000t/a、含钯等废剂 3,000t/a。 

5.项目建设规模：项目总用地面积 83,333 平方米（约 125亩）、总建筑面积

40,750 平方米，总建筑体积 267,549 立方米。其中：一期主要建设综合楼、贵

金属提纯及检验分析中心、原料预处理厂房、供水及废水处理站、人流门卫、物

流门卫、雨水收集池及 35kV 高压配电设施；二期主要建设原料贮存厂房等。主

要设备有回转窑、电弧炉、压滤机、骤冷塔、脱硫塔等。 

6.项目建设期：2022年～2025年（一期项目 12个月、二期项目 24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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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项目建设投资总额：136,927.24万元。其中，建设投资 104,557.79万元，

铺底流动资金 31,247.70 万元及其他相关费用 1,121.75万元。 

（二）项目可行性分析 

1.项目背景 

贵金属二次资源是相对于贵金属矿产资源而言，主要产生于贵金属的生产、

深加工、使用淘汰过程，其形态是贵金属生产过程产生的尾矿、深加工和使用过

程产生的废液、废渣、失效的贵金属剂和报废或淘汰的民用电子产品、饰品等。

相对于深埋地下的矿产资源，贵金属二次资源属于地上资源，且其贵金属含量一

般均高于原矿的含量，综合利用过程中生产每单位质量贵金属的能源消耗及其它

成本、三废排放量均大大低于原矿的采选冶炼，因此在贵金属矿产资源日益枯竭、

原矿的采选冶炼过程的污染量居高不下、成本日益增加的情况下，加大对贵金属

二次资源的综合利用力度，具有经济、环境的双重意义。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已经

把贵金属回收放在与矿产资源开发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的位置。 

为满足日益增长的废汽催、石化和精细化工等行业贵金属废剂综合利用的需

求，浩博新材拟在江西省抚州市抚北工业园区建设全国最大的贵金属二次资源回

收基地。本项目将采用世界先进的贵金属二次资源回收工艺，在项目设计过程中

将智慧工厂（包括数字化工厂）、地下综合管廊、屋顶光伏发电等先进设计理念

融为一体，同时厂区建、构筑物与整体规划布局融合、建筑与绿化环境进行融合

并充分考虑区域示范性建筑的需求，通过绿色、环保、节能的智慧化工厂建设，

进一步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区域影响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增强员工的归属感

和自豪感。 

2.项目选址 

本项目位于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抚北工业园区内，抚北工业园始建于 2002

年 9月，2006年 3 月被批准为省级工业园区，2012年和 2013年分别被评为省级

先进工业园区，2014 年 7 月被授予省级有色金属加工产业基地。园区内供电、

供水、供气、道路、污水处理、公交线路、企业公租房等相关基础设施配套齐全。 

3.面临的主要风险 

（1）市场竞争加剧导致项目收益不及预期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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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90年代，世界汽车产业经历了近 10年的持续增长。进入 21世纪后，

全球汽车产业的增速趋缓并且国内电动汽车占比近年来持续增长。理论上，汽催

在使用 5年左右失效，机动车需更换新的汽催。但现实中，车主常采用其他措施

而非更换汽催来通过尾气年检，故大多机动车在报废后才产出废汽催。近年来，

废汽催回收市场在快速发展的同时，竞争也日趋激烈。本项目一、二期合计年处

理能力达 15,000 吨废汽催，原料需求较大，若未来市场竞争加剧、原材料采购

价格上涨，则可能导致毛利率下降、项目收益不及预期。 

针对上述风险，公司将进一步优化生产工艺、提高回收效率和降低生产成本。

通过多年的积累，公司以先进的技术水平、完善的质量管控体系和丰富的业务经

验为基础，形成贵金属回收、新材料和贸易业务三大板块协同发展的业务格局，

后续将持续进行工艺技术改进、设备更新、管理提升，持续巩固和提升行业竞争

力。同时，通过不断打通上游业务链条，丰富和拓宽原料获取渠道，提升渠道掌

控力，确保项目实现预期收益。 

（2）新技术开发风险 

贵金属二次资源回收行业属于多学科交叉、知识密集型高技术产业。本项目

废汽催采用“拆解—破碎—熔炼”工艺，是公司在国内电炉熔炼及贵金属合金分

离提纯技术提取贵金属尚没有大规模工业应用实例可做参考的情况下，通过长期

技术积累和发展，并依托 3,000 吨/年电弧炉熔炼废汽催示范工程国家重点研发

项目，积极通过试验研究、装备研发、强化生产管理及进行必要的技术改造等措

施，方取得的技术成果。但相关技术创新具有周期长、难度大的特点，若公司在

该项目所涉技术的创新能力不能持续突破、技术研发团队人才流失、新技术开发

及其产业化不能适应市场需求，将对项目技术的更新迭代产生不利影响。 

针对上述风险，公司将一如既往重视技术开发和技术创新，把产品研发及技

术创新作为提升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保证，始终坚持自主创新，重视研发团队培养，

以市场为导向，不断致力于新产品、新技术的研究和开发，保持工艺技术水平的

先进性。  

（三）项目经济效益分析 

本项目建成后达产年营业收入为 682,382.32万元，净利润可达到 32,439.38

万元。项目税后投资财务内部收益率为 20.91%，投资回收期 7.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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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相关审核程序 

2022 年 8月 25 日，徐州浩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变更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如下意见：公司本次变更募投项目，

符合公司实际经营需要，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用途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本次变更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公司内部决策程

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相关规定。同意公司本次变更

募投项目事项。 

本次变更募投项目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变更募投项目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

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并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公司本次

变更募投项目事项，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可更高效的使用募集资金，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及公

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综上，保荐机构同意本次变更募投项目事项，本次调整变更事项尚需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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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徐州浩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廖陆凯                            施卫东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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